
（上接 B9版）

（九）收款银行

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深港支行

账户名称：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

４００００２９１２９２０００４２２１５

大额系统行号：

１０２５８４００２９１０

联行行号：

２７７０８２９１

银行查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４６１３９０

、

８２４６２５４６

五、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有关机构、人员的利害关系

发行人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中介机构及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及经办人员之间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股权关系或其他实质性利害关

系。

六、认购人承诺

购买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包括本期债券的初始购买人和二级市场的购买人及以其他方式合法取得本期债券的人，下同）被视为作出以下

承诺：

（一）接受本募集说明书对本期债券项下权利义务的所有规定并受其约束；

（二）接受本募集说明书对担保安排的约定；

（三）本期债券的发行人依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合法变更，在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后并依法就该等变更进行信息披露时，投资者同

意并接受该等变更；

（四）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申请本期债券在深交所上市交易，并由联席主承销商代为办理相关手续，投资者同意并接受这种安

排；

（五）同意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本期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且同意《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和《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项下的相关规

定。

第二节 发行人的资信状况

一、本次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公司聘请了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对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资信情况进行评级。 根据中诚信证评出具的《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信评委函字［

２０１３

］

０５５

号），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

二、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主要事项

（一）信用评级结论和等级设置及其涵义

中诚信证评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该级别反映了发行主体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强，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很小，违约风险很

低。

中诚信证评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和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均为

ＡＡ

，该级别的涵义为信用质量很高，信用风险很低。

（二）有无担保的情况下评级结论的差异

福星集团为本期债券提供了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中诚信证评基于对本公司自身运营实力和担保人的综合评估，评定

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

（三）评级报告的主要内容

１

、评级观点

中诚信证评肯定了公司丰富的项目资源储备且区位条件良好、在武汉地区的市场竞争优势以及业务抗风险能力较强等因素对公司信用

水平的支持；同时，中诚信证评也关注到房地产行业调控政策的持续、公司面临一定的资金压力以及金属制品产能释放压力等因素可能对公

司信用状况产生的影响。

综合来看，本期债券到期不能偿付本息的风险很低。

２

、优势

（

１

）充足的项目资源储备且区位条件良好

近年来公司持续在武汉市以“城中村改造”模式进行土地储备，项目资源储备充裕，为公司业务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且项目所在地良好

的区位条件和较快的经济发展水平亦为项目的开发及销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有力保障。

（

２

）区域竞争优势明显。

作为武汉本土企业，公司深谙当地人情风俗，在“城中村改造”开发模式中具备重要的先发优势；同时，其作为武汉市房地产行业的龙头

企业，区域内市场占有率高，且具有良好的品牌影响力。

（

３

）业务结构抗风险能力较强

公司金属制品业务运营情况保持稳定，多元化的经营模式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公司的经营风险，增强了公司业务的整体抗风险能力。

３

、关注

（

１

）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持续

从严从紧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使得房地产市场一改过去十多年高成长的趋势性增长格局，目前调控政策延续，对公司房地产开发运营、产

品销售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２

）资金压力有所加大

公司的经营模式对财务杠杆依赖程度较高，在建项目后续资金需求较大，未来随着项目建设的持续推进，公司融资压力或将增加，使其

面临一定的资金压力。

（

３

）金属制品的产能释放压力

公司金属制品的产能利用率有所下滑，随着新建项目的逐步完工，未来新增产能否实现消化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四）跟踪评级的有关安排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评级行业惯例以及中诚信证评评级制度相关规定，自首次评级报告出具之日（以评级报告上注明日期为准）

起，中诚信证评将在本期债券信用级别有效期内或者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持续关注本期债券发行人外部经营环境变化、经营或财务状况变化

以及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情况等因素，以对本期债券的信用风险进行持续跟踪。 跟踪评级包括定期和不定期跟踪评级。

在跟踪评级期限内，中诚信证评将于发行主体及担保主体（如有）年度报告公布后两个月内完成该年度的定期跟踪评级，并发布定期跟

踪评级结果及报告；在此期限内，如发行主体、担保主体（如有）发生可能影响本期债券信用级别的重大事件，应及时通知中诚信证评，并提供

相关资料，中诚信证评将就该事项进行调研、分析并发布不定期跟踪评级结果。

如发行主体、担保主体（如有）未能及时或拒绝提供相关信息，中诚信证评将根据有关情况进行分析，据此确认或调整主体、债券信用级

别或公告信用级别暂时失效。中诚信证评的定期和不定期跟踪评级结果等相关信息将通过中诚信证评网站（

ｗｗｗ．ｃｃｘｒ．ｃｏｍ．ｃｎ

）予以公告。发行

人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时披露中诚信证评发布的定期和不定期跟踪评级结果等相

关信息。

三、发行人的资信情况

（一）公司获得主要贷款银行的授信情况

发行人经营稳健，具有良好的信用状况，在各大银行中均具有良好的信誉，因此获得了各大银行较高的授信额度。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及其子公司拥有的银行授信总额为人民币

１

，

３９４

，

８００

万元及美元

７

，

９４０

万元，其中已使用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８５３

，

７８８

万元及美元

７

，

９４０

万元，未使用授信余额为人民币

５４１

，

０１２

万元。

（二）最近三年与主要客户发生业务情况

最近三年，发行人与主要客户发生业务往来时，均遵守合同约定，未发生过严重违约现象。

（三）最近三年发行的债券以及偿还情况

最近三年，发行人未发行过债券。

（四）累计公司债券余额及其占发行人最近一期净资产的比例

如发行人本次申请的公司债券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全部发行完毕后，公司累计债券余额为不超过

３２

亿元，占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

合并报表净资产的比例为

３５．８９％

，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末净资产的

４０％

，符合相关法规规定。

（五）最近三年公司的主要财务指标

１

、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数据或指标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流动比率（倍）

２．１０ １．６９ １．９６

速动比率（倍）

０．３２ ０．２８ ０．２４

资产负债率（合并口径）

６７．１７％ ７０．９０％ ６５．８４％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３１．９７％ ５１．０５％ ５１．８９％

债务资本比率

４９．１４％ ５０．０４％ ５０．７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９．５１ ８．０９ ７．９２

主要财务数据或指标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总资产周转率（次）

０．２９ ０．２６ ０．２５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１２．９３ １０．４５ ８．３６

存货周转率（次）

０．４３ ０．４３ ０．４３

利息保障倍数（倍）

２．３５ ２．１２ ２．１２

营业毛利率

２５．９７％ ２８．０９％ ３１．７２％

总资产报酬率

４．１７％ ３．９３％ ４．４４％

ＥＢＩＴＤＡ

（亿元）

１３．１７ １１．３６ １０．２９

ＥＢＩＴＤＡ

全部债务比

１５．３１％ １５．２９％ １３．３３％

ＥＢＩＴＤＡ

利息倍数（倍）

１．８７ １．５７ １．６２

贷款偿还率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利息偿付率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

股）

０．１１ １．０８ －２．４５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

股）

０．９２ －０．１６ －０．５９

２

、主要财务指标计算方法

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

＝

速动资产

／

流动负债

＝

（流动资产

－

存货

－

预付款项

－

其他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

＝

（负债总额

／

资产总额）

×１００％

；

债务资本比率

＝

全部债务

／

（全部债务

＋

所有者权益）

×１００％

；

全部债务

＝

短期债务

＋

长期债务；

短期债务

＝

短期借款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应付票据

＋

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负债；

长期债务

＝

长期借款

＋

应付债券；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

期末股本总额；

总资产周转率

＝

营业收入

／

总资产平均余额；

应收账款周转率

＝

营业收入

／

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存货周转率

＝

营业成本

／

存货平均余额；

利息保障倍数

＝

（利润总额

＋

利息费用）

／

利息费用，其中：利息费用

＝

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

＋

资本化利息支出；

营业毛利率

＝

（营业收入

－

营业成本）

／

营业收入

×１００％

；

总资产报酬率

＝

（利润总额

＋

利息支出）

／

平均资产总额

×１００％

；

ＥＢＩＴＤＡ＝

利润总额

＋

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

＋

固定资产折旧

＋

摊销；

ＥＢＩＴＤＡ

全部债务比

＝ＥＢＩＴＤＡ／

全部债务

×１００％

；

ＥＢＩＴＤＡ

利息倍数

＝ＥＢＩＴＤＡ／

（资本化利息

＋

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

贷款偿还率

＝

（实际贷款偿还额

／

应偿还贷款额）

×１００％

；

利息偿付率

＝

（实际支付利息

／

应付利息）

×１００％

；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

期末总股本；

每股净现金流量

＝

净现金流量

／

期末总股本。

第三节 担保

本期债券由福星集团为其本息兑付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一、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简介

公司名称：福星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北省汉川市沉湖镇福星大道

注册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３１

日

法定代表人：谭功炎

注册资本：

７０

，

０００

万元

办公地址：湖北省汉川市沉湖镇福星大道

经营范围：企业资产管理，实业投资管理（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

福星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汉川钢丝绳厂持有福星集团

１００％

股权，是福星集团的实际控制人。

福星集团目前从事对外投资管理业务，不从事实际的生产经营活动。 其投资的业务涉及生物医药行业；食品添加剂行业；面向电力公司、

电能表供应商服务的集成电路设计及应用行业；物流及运输行业；房地产开发与物业管理行业；金属制品加工行业；旅游行业等多个领域。 目

前，福星集团控股福星药业、福星生物、银湖控股、达盛物流、福星不锈钢、汉川货场、福星农业、福星盛远、联赢投资

９

家子公司；同时福星集团

作为第一大股东直接持有福星股份（

０００９２６．ＳＺ

）

２６．０２％

的股权。

（二）担保人的股权背景及其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签署日，担保人的股权结构如下：

汉川钢丝绳厂持有福星集团

１００％

的股权，为福星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同时汉川钢丝绳厂通过福星集团间接持有公司

２６．０２％

的股权，为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汉川钢丝绳厂成立于

１９８５

年

５

月

８

日，注册资本为

３．８

亿元，该厂住所为湖北省汉川市沉湖镇福星街

１８

号。 法人代表人为谭才旺，企业

性质为集体所有制。 经营范围：主营钢材，日用百货销售；兼营汽车轮胎销售。

（三）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或

２０１３

年度，福星集团合并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净资产额（万元）

１

，

０７８

，

９９３．２７

资产负债率

６８．３６％

流动比率（倍）

１．９９

速动比率（倍）

０．４６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９５６

，

０６６．３３

净利润（万元）

１３４

，

７７９．６１

净资产收益率

１３．５８％

注： 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资信状况

福星集团与各商业银行均保持密切合作关系，获得了各商业银行大量授信额度。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福星集团（合并口径）获得银行

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１

，

４６９

，

６４３

万元及美元

７

，

９４０

万元，已用授信额度人民币

９０５

，

６８０

万元及美元

７

，

９４０

万元，尚可使用授信额度为

５６３

，

９６３

万元。

福星集团资信状况良好，与国内主要银行保持着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及时偿还到期银行债务，未发生违约行为；与主要客户发生业务往

来时，未有违约现象。

经中诚信证评评估，福星集团主体信用级别为

ＡＡ

。

（五）累计对外担保余额及占净资产的比例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福星集团累计对外担保余额

６４３

，

５４０．００

万元， 累计对外担保余额占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合并净资产的比例为

５９．６４％

。

基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财务数据测算，本次债券发行

３２

亿元后，福星集团累计对外担保为

９６３

，

５４０．００

万元，福星集团累计对外担保余

额占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合并净资产的比例为

８９．３０％

。

（六）偿债能力分析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福星集团（合并口径）总资产为

３

，

４１０

，

６４７．９９

万元，净资产为

１

，

０７８

，

９９３．２７

万元；其中流动资产为

２

，

９８９

，

７６６．０４

万元，占总资产的比例为

８７．６６％

；货币资金余额为

３０５

，

２８１．７６

万元，显示福星集团具备较强的现金支付能力；预付款项金额为

６９４

，

２０９．７８

万

元，金额较大，主要系福星集团控股的福星股份（

０００９２６．ＳＺ

）预付拆迁补偿款金额较大，未来该类预付款项将转变为土地价款的一部分，构成

持续盈利的重要基础。

福星集团直接持有福星股份（

０００９２６．ＳＺ

）

２６．０２％

的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福星集团持股价值达

１２０

，

８５１．４２

万元。 总体看来，福星

集团资产规模较大，资产质量良好。

盈利方面，

２０１３

年度，福星集团（合并口径）实现营业收入

９５６

，

０６６．３３

万元，净利润为

１３４

，

７７９．６１

万元，净资产收益率为

１３．５８％

，盈利水

平较好。

偿债能力方面，从短期偿债能力指标看，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福星集团（合并口径）流动比率为

１．９９

，速动比率为

０．４６

，短期偿债能力

较好；从长期偿债能力指标看，

２０１３

年度福星集团（合并口径）息税前利润为

１９３

，

５８６．１３

万元，利息保障倍数为

１０．８３

，长期偿债能力较好。

综上所述，福星集团经营稳定，资产质量较优，经营效益较好，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

（七）发行人占担保人主要财务指标及业务相关度

发行人占担保人最近一年（

２０１３

年）主要财务指标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发行人（福星股份） 担保人（福星集团） 占比

总资产

２

，

７１１

，

０９８．８７ ３

，

４１０

，

６４７．９９ ７９．４９％

所有者权益

８９０

，

１４７．９０ １

，

０７８

，

９９３．２７ ８２．５０％

营业收入

７６６

，

２６８．２４ ９５６

，

０６６．３３ ８０．１５％

净利润

６８

，

１２８．０１ １３４

，

７７９．６１ ５０．５５％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６７

，

１７９．４６ ８４

，

１０７．４４ ７９．８７％

注：上述发行人及担保人的财务指标均以合并报表数（未扣除少数股东权益）为准，其中担保人

２０１３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福星集团目前从事对外投资管理业务，不从事实际的生产经营活动，其投资的业务涉及生物医药行业；食品添加剂行业；面向电力公司、

电能表供应商服务的集成电路设计及应用行业；物流及运输行业；房地产开发与物业管理行业；金属制品加工行业；旅游行业等多个领域。 主

要业务板块分为房地产业务板块、金属制品业务板块和生物医药板块三部分。 发行人主要从事商品房的开发销售及金属制品制造与销售，截

至

２０１３

年末，发行人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占担保人合并口径的

７９．４９％

、

８２．５０％

、

８０．１５％

、

５０．５５％

、

７９．８７％

，占福星集团比重较高。

（八）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出具的征信记录或信用报告显示的信用情况

根据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７

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出具的《企业信用报告》显示，福星集团未与金融机构发生过信贷关系。

二、担保函的主要内容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福星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出具了《担保函》，《担保函》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担保金额及份额

本期债券为被担保公司债券，发行债券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２

亿元（含

３２

亿元）。本期债券的具体发行规模、期限、品种由募集说明书具体

规定。

（二）担保方式

担保人为发行人本期债券提供担保的方式为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三）担保期间

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为自《担保函》生效之日起至本期债券有关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债务分期履行的，保证期间则为

自《担保函》生效之日起至本期债券有关的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本期债券持有人在此期间内未要求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的

担保人免除保证责任。

（四）担保范围

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范围为发行人本期债券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应支付的费用。

（五）发行人、担保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债券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如发行人不能全部兑付本期债券本息，担保人应主动履行担保义务，将兑付资金划入债券登记机构或债券受托管

理人指定的账户。

债券持有人可分别或联合要求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 债券受托管理人有权代表债券持有人要求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

（六）财务信息披露

本期债券有关主管部门或债券持有人及债券受托管理人有权对担保人的财务状况进行监督，并要求担保人定期提供会计报表等财务信

息。

（七）债券转让或出质

债券认购人或持有人依法将债权转让或出质给第三人的，担保人在《担保函》的规定继续承担保证责任。

（八）主债权的变更

本期债券利率、期限、还本付息方式等发生变更时，不需另行经过担保人同意，担保人继续承担《担保函》项下的保证责任。 但是在发生前

述情形时，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当书面通知担保人。

（九）加速到期

在《担保函》项下的债券到期之前，担保人发生分立、合并等足以影响其承担本期债券的担保责任的重大事项时，担保人应当及时书面通

知发行人，发行人应在一定期限内提供新的担保。 发行人不提供新的担保时，本期债券持有人及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有权要求发行人、担保

人提前兑付债券本息。

（十）担保函的生效和变更

《担保函》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在《担保函》第三条规定的担保期间内不得变更或撤销。

三、债券持有人及债券受托管理人对担保事项的持续监督安排

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对担保事项作持续监督。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职权包括：当发生影响担保人履行担保责任能力的重大变

化时，对行使债券持有人依法享有权利的方案作出决议。

受托管理人应持续关注发行人和担保人的资信状况，出现可能影响债券持有人重大权益的事宜时，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

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 债券受托管理人将严格执行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代表债券持有人及时就有关决议内容与发行人及其他相关主体进

行沟通，促成该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为发行人或其他相关主体所接受，督促该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的具体落实。

此外，在债券存续期内，债券受托管理人将出具债券受托管理人报告，报告内容包括担保人情况的变化，以及时向债券持有人披露相关

信息。

四、本期债券担保授权情况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由发行人的控股股东福星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福星集团系湖北省汉川市钢丝绳厂的全资子公司。钢丝绳厂作为福星集团的唯一股东，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作出股东决定，同意福星集

团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钢丝绳厂是经原汉川县沉湖镇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企业全部资产为内部劳动群众集体所有。 根据钢丝绳厂的章程，职

工代表大会为钢丝绳厂的最高权力机构。 钢丝绳厂第

１１

届职工代表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先行召开第

１１

次会议，经参加会议的职工代

表表决，一致同意由福星集团为发行人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２

亿元（含

３２

亿元）的公司债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福星集团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向发行人出具《担保函》，明确其对本期债券的还本付息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范围包括本期债券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应支付的费用，担保期间为自担保函生效之日起至本期债

券有关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第四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设立及发行上市情况

（一）公司设立

公司原名湖北省汉川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是经湖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鄂改［

１９９３

］

１６

号文批准，于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

８

日以定向募集方

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设立时总股本为

９

，

１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

元。其中：法人股

７

，

７４０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８５．０５％

；内部职工股

１

，

３６０

万

股，占总股本的

１４．９５％

。 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

８

日向公司颁发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８１１６５４０－１

）。

公司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数额（万股） 持股比例（

％

）

湖北省汉川县钢丝绳厂

７

，

４４０．００ ８１．７６

湖北省汉川县棉纺织厂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０

湖北省汉川县汽车客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０

湖北省环发实业公司

５０．００ ０．５５

湖北省汉川县汽车货运公司

５０．００ ０．５５

内部职工

１

，

３６０．００ １４．９４

合计

９

，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二）

１９９４

年清理内部职工股

根据省体改委于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

５

日出具的鄂改函［

１９９４

］

３２

号《关于湖北省汉川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内部职工持股清理情况和处理方案

的函》，公司对内部职工股进行了清理，清理结果报省体改委审核备案。 公司职工股由农业银行湖北省信托投资公司汉川证券业务代办处集

中托管。

（三）

１９９６

年派送红股

根据公司于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

２５

日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和省体改委于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作出的鄂体改［

１９９６

］

４４８

号《关于同意湖北省

汉川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向全体股东派送红股的批复》，公司实施送红股的利润分配方案，即按每

１０

股送

６．５

股红股。送股后总股本增至

１５

，

０１５

万股。

本次分红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数额（万股） 持股比例（

％

）

湖北省汉川县钢丝绳厂

１２

，

２７６．００ ８１．７６

湖北川大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湖北省汉川县棉纺织厂”）

１６５．００ １．１０

湖北省汉川县汽车客运公司

１６５．００ １．１０

湖北省环发实业公司

８２．５０ ０．５５

湖北省汉川县汽车货运公司

８２．５０ ０．５５

内部职工

２

，

２４４．００ １４．９４

合计

１５

，

０１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四）

１９９７

年股权转让

根据湖北省孝感市产权交易中心于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

１２

日分别与湖北省汉川县汽车客运公司、 湖北省环发实业公司及湖北省汉川县汽车货

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湖北省孝感市产权交易中心分别受让湖北省汉川县汽车客运公司持有的公司

１６５

万股股份、湖北省环发实

业公司持有的公司

８２．５

万股股份及湖北省汉川县汽车货运公司持有的公司

８２．５

万股股份。 省体改委于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

２０

日作出鄂体改［

１９９７

］

６５５

号《关于同意湖北省汉川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股股权转让的批复》，批准该等股份转让。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数额（万股） 持股比例（

％

）

湖北省汉川县钢丝绳厂

１２

，

２７６．００ ８１．７６

湖北省孝感市产权交易中心

３３０．００ ２．２０

湖北川大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湖北省汉川县棉纺织厂”）

１６５．００ １．１０

内部职工

２

，

２４４．００ １４．９４

合计

１５

，

０１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五）

１９９９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

１９９９

］

５４

号文批准，福星股份于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

２６

日采用上网发行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

Ａ

）股票

５

，

５００

万股，同年

６

月

１８

日在深交所挂牌交易。 公司法人股和内部职工股暂不上市流通。 股票发行成功后，公司的总股本增加至

２０

，

５１５

万股。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类别 股份数额（万股） 持股比例（

％

）

法人股股东

１２

，

７７１．００ ６２．２５

内部职工股

２

，

２４４．００ １０．９４

公众股股东

５

，

５００．００ ２６．８１

合计

２０

，

５１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六）

２０００

年派送红股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公司名称变更为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１２

日，公司实施送红股和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利润分配方案，即按每

１０

股送

１

股红股；同时以资本公积金按每

１０

股

转增

２

股的比例转增股本。 送转股后总股本增至

２６

，

６６９．５０

万股。

本次分红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类别 股份数额（万股） 持股比例（

％

）

尚未流通股股东（含发起人股东、定向法人股股东和内部职工股股东）

１９

，

５１９．５０ ７３．１９

公众股股东

７

，

１５０．００ ２６．８１

合计

２６

，

６６９．５０ １００．００

（七）

２００１

年第一次非流通股转让

根据汉川钢丝绳厂与中工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７

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汉川钢丝绳厂向中工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转

让其持有的公司

５００

万股非流通股股份。

（八）

２００１

年第二次非流通股转让

根据汉川钢丝绳厂与湖北生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１９

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汉川钢丝绳厂向湖北生盛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转让其持有的公司

１

，

０００

万股非流通股股份。

（九）

２００２

年内部职工股核准上市流通

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下发的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２

］

６５

号《关于核准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９

家公司内部职工股

上市流通的通知》，发行人内部职工股自发行人

Ａ

股公开发行之日起三年后可以上市流通。

（十）

２００２

年非流通股转让

根据湖北川大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北鑫诚工贸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１

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湖北川大纺织（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向湖北鑫诚工贸有限公司转让其持有的公司

２１４．５

万股非流通股股份。

（十一）

２００４

年非流通股转让

根据湖北生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湖北安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１６

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湖北生盛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向湖北安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转让其持有的公司

１

，

０００

万股非流通股股份。

（十二）

２００５

年股权分置改革

经公司

２００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暨

Ａ

股相关股东会议批准，公司实施了股权分置改革工作。 股权分置执行对价内容为：股权分置方

案实施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８

日）登记在册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按每

１

股缩为

０．６３

股的比例缩股， 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变为

２０

，

５２６．６４９０

万股。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数额（万股） 持股比例（

％

）

原非流通股股东

湖北省汉川县钢丝绳厂

９

，

１０９．０４ ４４．３８

湖北安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６３０．００ ３．０７

中工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３１５．００ １．５３

湖北省孝感市产权交易中心

２７０．２７ １．３２

湖北鑫诚工贸有限公司

１３５．１４ ０．６６

社会公众股股东

１０

，

０６７．２０ ４９．０４

合计

２０

，

５２６．６５ １００．００

（十三）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非公开发行股票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８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６

］

８７

号《关于核准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通知》的核准，公司非

公开发行

６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变为

２６

，

５２６．６４９０

万股。

（十四）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授予激励对象股票期权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１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６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０６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公司

有关《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所有十项议案。 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福星股份授予激励对象

７６０

万份股票期权，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分三期行

权，授权日为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十五）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派送红股及转增股本

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２

日实施了

２００６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

２００６

年度末总股本

２６

，

５２６．６４９０

万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１．８

股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８

股，公司股份总数由

２６

，

５２６．６４９０

万股变更为

５２

，

５２２．７６５０

万股。

（十六）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公开发行股票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９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６２５

号《关于核准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发股票的批复》的核准，公司公开增发

１．８

亿股人民币普通股，公司总股本由

５２

，

５２２．７６５０

万股增至

７０

，

５２２．７６５０

万股。

（十七）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股权转让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公司原控股股东汉川钢丝绳厂与福星集团签订了一份《增资扩股协议书》，协议约定：汉川钢丝绳厂以其所持福星股

份

１８５

，

３５９

，

０７１

股股份按评估价值折价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同时以货币资金

６

，

０００

万元向福星集团增资，认购福星集团本次增扩的注册资本

２

亿

元。 根据上述约定，汉川钢丝绳厂将其所持有的福星股份

１８

，

５３５．９０７１

万股股份转让给福星集团，相关过户手续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在登

记公司办理完毕。

（十八）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向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４

日，根据公司第六届第二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经公司董事会申请、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核准登记的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第二个行权期股票期权行权条件达到，公司向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定向发

行股票，增加股本人民币

４７５．２

万元。 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变为

７０

，

９９７．９６５０

万股。

（十九）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向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根据公司第六届第三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决议，经公司董事会申请、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核准登记的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第三个行权期股票期权行权条件达到，公司向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定向

发行股票，增加股本人民币

２３７．６０

万元。 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变为

７１

，

２３５．５６５０

万股。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上述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

二、发行人设立以来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发行人设立以来，未发生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三、公司股本结构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一）本期债券发行前公司股本结构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股本结构如下表所示：

类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１８

，

３３９．６６ ２５．７５

境内法人持股

１８

，

０３５．９１ ２５．３２

其中：福星集团持股

１８

，

０３５．９１ ２５．３２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３０３．７６ ０．４３

其中：高管持股

３０３．７６ ０．４３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５２

，

８９５．９０ ７４．２５

社会公众股

５２

，

８９５．９０ ７４．２５

其中：福星集团持股

５００．００ ０．７０

三、股份总数

７１

，

２３５．５７ １００．００

注：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福星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承诺： 福星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前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福星股份股票；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起，通过二级市场减持福星股份股票，减持价格不低于

１６

元

／

股（若至出售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除权事项，

对该价格除权）。截至募集说明书签署日，公司二级市场的股票价格尚未达到

１６

元

／

股（除权除息后，价格调整为

１５．５５

元

／

股），未满足其所持公

司限售股份的解禁条件，故福星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所持上述股份数仍处于限售期内。

（二）本期债券发行前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１

福星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１８

，

５３５．９１ ２６．０２

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

广发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８１２．０１ ２．５４

３

孝感市产权交易中心

２８２．８４ ０．４０

４

李国理

２５０．００ ０．３５

５

中国建设银行

－

东方龙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２４０．００ ０．３４

６

邱秀峰

２３９．１８ ０．３４

７

中国建设银行

－

诺德价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３２．５１ ０．３３

８

杨益涛

２２０．００ ０．３１

９

中国建设银行

－

信诚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１９６．６８ ０．２８

１０

东吴创新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６．５０ ０．２８

四、公司组织结构和权益投资情况

（一）公司组织结构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福星股份组织结构图如下：

（二）公司的控制权结构图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签署日，福星股份共有

３０

家全资子公司，

８

家控股子公司。

五、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福星集团持有公司

２６．０２％

的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

汉川钢丝绳厂通过持有福星集团

１００％

的股权，间接持有公司

２６．０２％

的股权，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一）控股股东情况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福星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３１

日

注册资本：

７０

，

０００

万元

住所：湖北省汉川市沉湖镇福星大道

法定代表人：谭功炎

经营范围：企业资产管理，实业投资管理（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

福星集团目前从事对外投资管理业务，不从事实际的生产经营活动。 其投资的业务涉及生物医药行业；高端食品添加剂行业；面向电力

公司、电能表供应商服务的集成电路设计及应用行业；物流及运输行业；房地产开发与物业管理行业；金属制品加工行业；旅游行业等多个领

域。 目前，福星集团控股福星药业、福星生物、银湖控股、达盛物流、福星不锈钢、汉川货场、福星农业、福星盛远、联赢投资

９

家子公司；同时福

星集团作为第一大股东直接持有福星股份（

０００９２６．ＳＺ

）

２６．０２％

的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福星集团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

）

汉川钢丝绳厂

７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７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福星集团（母公司）资产总额为

２３０

，

７０５．２３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２７

，

９０３．１１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２０２

，

８０２．１２

万元。

２０１３

年度，福星集团（母公司）未产生营业收入，实现净利润

８０７．３２

万元。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３

、所持有公司股票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签署日，福星集团不存在将其持有的福星股份股票用于质押的情况。

（二）实际控制人情况

１

、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北省汉川市钢丝绳厂

成立日期：

１９８５

年

５

月

８

日

注册资本：

３８

，

０００

万元

住所：湖北省汉川市沉湖镇福星街

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谭才旺

经营范围：主营钢材，日用百货销售；兼营汽车轮胎销售。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汉川钢丝绳厂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

）

汉川钢丝绳厂劳动群众集体

３８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３８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汉川钢丝绳厂通过福星集团间接控制本公司，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汉川钢丝绳厂为集体所有制企业，其全部资产为汉川钢丝绳厂劳

动群众集体所有。 根据汉川钢丝绳厂章程，汉川钢丝绳厂的最高权利机构为职工代表大会，决定企业重大事项。 决策机构为由谭才旺、张四

元、高建和、赵复勋、李国清、罗汉章等六人组成的厂长办公会，对职工代表大会负责。 汉川钢丝绳厂当地集体资产管理部门为汉川市沉湖镇

乡镇企业服务中心，该中心对汉川钢丝绳厂主要履行服务和指导职能，不介入企业具体的经营管理和决策活动。 汉川钢丝绳厂自成立以来未

进行过分红，税后利润也未上缴当地政府，其资金主要用于下属子公司的发展。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汉川钢丝绳厂控股子公司（除福星集团外）的主要情况如下：

（

１

）汉川市沉湖镇环保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汉川市沉湖镇环保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注册号为

４２０９８４００００１２３８２

，营业期限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６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注册地址为汉川市沉湖镇陈元村，法定代表人谭功林，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为：环保能源开发利用；污水处理。 （涉及到国

家法律、法规需审批的经营项目，凭有效许可证方可经营）。 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系汉川钢丝绳厂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３

年末，环保能源的总资产为

２

，

０００．０７

万元，净资产为

１

，

９９８．１９

万元；

２０１３

年度营业收入为

０

万元，净利润为

－０．０１

万元。 （上述

数据未经审计）

（

２

）湖北常盛投资有限公司

湖北常盛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３１

日，注册号为

４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６７５９

，营业期限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３１

日，注册

地址为武汉市东西湖区银湖科技产业开发区

１８

号，法定代表人陶德超，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企业管理、财务咨询。公

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系汉川钢丝绳厂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３

年末，常盛投资的总资产为

３

，

５０７．６６

万元，净资产为

９９４．９７

万元；

２０１３

年度营业收入为

０

万元，净利润为

－０．５３

万元。 （上述数

据未经审计）

２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汉川钢丝绳厂（母公司）资产总额为

１３１

，

６７９．４７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７７

，

０９２．７０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５４

，

５８６．７６

万

元。

２０１３

年度钢丝绳厂（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０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１３４．７２

万元。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

资本

股东名称

持股

比例

经营范围

１

常盛投资

１

，

０００

汉川钢丝绳厂

１００．００％

实业投资、企业管理、财务咨询

２

环保能源

２

，

０００

汉川钢丝绳厂

１００．００％

环保能源开发利用；污水处理。 （涉及到国家法律、法规需审批的经营

项目，凭有效许可证方可经营）。

３

福星药业

１０

，

０００

福星集团

１００．００％

大容量注射剂（玻瓶、塑瓶）、硬胶囊剂、小容量注射剂、颗粒剂、片剂、

药包材生产（有效期与许可证核准的期限一致）；经营本企业和成员

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 经营本企业和成员企业科研生产

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经营项目经审批后或凭许可证在核定的期限内

经营）

４

福星生物

１５

，

０００

福星集团

１００．００％

食品添加剂、保健品（食品类）及食品的生产销售和相关产品的进出

口业务；经营本企业和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

企业和成员企业科研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

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除外，涉及专项审批的凭许可证经营）

５

银湖控股

２０

，

０００

福星集团

１００．００％

科技工业园开发、工业标准厂房及办公研发楼开发与销售，房地产开

发、商品房销售与租赁，物业管理，对实业投资，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须取得有效审批文件或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６

达盛物流

１０

，

０００

福星集团

１００．００％

金属材料、金属制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批发、零

售；包装材料加工、批发、零售；仓储服务、货运代理（国家有专项规定

的项目经审批后或凭有效许可证方可经营）。

７

福星不锈钢

１５

，

０００

福星集团

１００．００％

实业投资、企业管理、财务咨询。

８

汉川货场

４００

福星集团

１００．００％

装卸、代储；钢材、轮胎、农副产品及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销

售。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按专项许可执行

９

福星农业

３

，

０００

福星集团

１００．００％

农作物种植，初级粮油收购销售（不含食品）。 （涉及到国家法律、法规

需审批的经营项目，凭有效许可证方可经营）

１０

北京盛远

１

，

０００

福星集团

１００．００％

投资管理；投资；资产管理；经济贸易咨询

１１

联赢投资

１

，

０００

福星集团

１００．００％

企业资产管理；实业投资；投资咨询（不含证券类、期货类咨询）。 （涉

及到国家法律、法规需审批的经营项目，凭有效许可证方可经营）

截至

２０１３

年末，担保人除发行人以外的资产或业务的经营和盈利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１

福星药业

葡萄糖注射液、氯化钠注射液

等大输液产品和及其它各类中

西制剂的研发、生产、销售

１５０

，

７５７．４６ ７３

，

４８５．５１ １４

，

５９１．５２ ５８

，

９４６．６４

注

２

福星生物

ＡＲＡ

油、

ＡＲＡ

粉、

ＤＨＡ

油、

ＤＨＡ

粉等生物食品添加剂的生产、

研发、销售

５６

，

９０９．０５ ２１

，

１０９．６４ １１

，

１３８．３４ １

，

８６１．４１

３

银湖控股

科技工业园开发、工业标准厂

房及办公研发楼开发与销售

３７６

，

４２３．０３ ３２

，

５５５．１０ １５２

，

５６７．２４ ６

，

３９４．９３

４

达盛物流 金属材料的批发、销售

３１

，

３４９．８３ ９

，

９６９．８７ １２

，

６２５．２７ －０．６７

５

福星不锈钢

不锈钢管板材、管材等不锈钢

产品的生产、销售

３０

，

７１４．５５ １４

，

５７３．７９ ３９８．８０ －２９７．７４

６

汉川货场

铁路货物的装卸、保管、短途运

输

６９５．８７ ５０４．６５ ２６７．４４ ２７．６３

７

福星农业 农作物种植

１０

，

３３５．８８ ２

，

５６７．２１ ３９４．２０ －４２０．９４

８

福星盛远

投资管理；投资；资产管理；经

济贸易咨询

９９９．４５ ９９９．４５ － －０．０２

９

联赢投资

企业资产管理；实业投资；投资

咨询

６２

，

７０５．０８ ３

，

１８７．９４ － ２

，

１８８．７４

注：

１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２

、福星药业

２０１３

年度净利润中，

５８

，

５２３．０６

万元来自其减持所持（

３００１３９．ＳＺ

）股票的投资收益，扣除该部分投资收益后，福星药业

２０１３

年

度净利润

４２３．５８

万元。

其中，汉川货场、福星农业、达盛物流、福星不锈钢、盛远投资处于微利或亏损状态，主要原因分别为：

１

、汉川货场主要从事铁路货运装卸、保管、短途运输业务，其资产规模较小，业务仅局限于汉川当地，

２０１３

年度营业收入

２６７．４４

万元，净

利润

２７．６３

万元，盈利能力与其资产规模相匹配。

２

、福星农业从事农作物种植，该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１３

年下半年正式开始运营，其初始阶段经营模式为承包农村土地后转包给

种植户，由公司对种植户统一管理，指导种植户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并统一进行销售，在此基础上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摆脱小农生产的局限

性。 为吸引种植户加入这种经营模式，福星农业以低于土地承包价的价格将土地转包给种植户。 因此，其前期投入成本大于收入。 福星农业

２０１３

年度营业收入

３９４．２０

万元，净利润

－４２０．９４

万元。

３

、达盛物流主要从事钢材贸易业务，受下游客户需求减弱、市场竞争加剧、资金成本高企等因素的影响，利润空间被压缩，虽

２０１３

年度营

业收入达

１２

，

６２５．２７

万元，但仍旧亏损，全年净利润为

－０．６７

万元。

４

、福星不锈钢主要从事不锈钢板材、管材的生产、销售，受钢铁行业产能过剩、市场供大于求、价格低迷等因素的影响，业务萎缩，

２０１３

年

度营业收入仅

３９８．８０

万元，净利润为

－２９７．７４

万元。

５

、盛远投资：

２０１３

年度，该公司无实质性经营活动。

六、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目前，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及持股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 任期

２０１３

年度

薪酬

（万元）

是否在股东单

位或其他关联

单位领取薪酬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持

股数量（股）

谭少群 董事长 男

４６ ２０１４．０４－２０１７．０４ ２５１．００

否

５９４

，

０００

冯东兴 副董事长 男

４７ ２０１４．０４－２０１７．０４ ６２．００

否

４８９

，

１４１

胡朔商 董事、总经理 男

４０ ２０１４．０４－２０１７．０４ ２１０．００

否

４９８

，

８１４

冯俊秀 董事、财务总监 男

３４ ２０１４．０４－２０１７．０４ ３３．３１

否

－

刘慧芳 董事、副总经理 女

４３ ２０１４．０４－２０１７．０４ １８．００

否

－

张运华 董事、副总经理 男

５８ ２０１４．０４－２０１７．０４ ４４．５６

否

３８２

，

１４０

赵 曼 独立董事（注

１

） 女

６２ ２０１４．０４－２０１７．０４ ６．５０

否

－

吴德军 独立董事（注

１

） 男

４２ ２０１４．０４－２０１７．０４ －

否

－

徐晓林 独立董事（注

１

） 男

５８ ２０１４．０４－２０１７．０４ －

否

－

谭才旺 监事会主席、监事 男

５８ ２０１４．０４－２０１７．０４ －

是（注

２

）

４０７

，

８７４

高谦慎 监事 男

４５ ２０１４．０４－２０１７．０４ １４．７６

否

－

徐志雄 职工监事 男

４４ ２０１４．０４－２０１７．０４ １４．７６

否

－

姚泽春 副总经理 男

４７ ２０１４．０４－２０１７．０４ ５１．４９

否

－

汪益红 副总经理 男

４６ ２０１４．０４－２０１７．０４ ２４．７２

否

－

谭红年 副总经理 男

４７ ２０１４．０４－２０１７．０４ ３１．０７

否

－

汤文华 董事会秘书 男

３３ ２０１４．０４－２０１７．０４ ７．６０

否

－

注

１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３

年薪酬系独立董事津贴，其中吴德军、徐晓林两人自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起被公司聘任为独立董事，因而无

２０１３

年度薪酬领

取情况；

注

２

：谭才旺先生在福星集团领取薪酬，未在发行人处领取。

七、公司主营业务基本情况

（一）公司的主要业务情况

公司经营范围为：金属丝、绳及其制品的制造、销售、出口业务；商品房销售；高新技术的开发与高新技术项目投资；创业投资、主营业务以

外的其他项目投资；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备品备件、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

品）、汽车（不含九座及以下品牌乘用车）、汽车轮胎的销售；普通货运。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星惠誉的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

公司的主营业务种类及经营内容如下：

业务板块 经营模式 产品种类 经营主体

房地产业 商品房的开发及销售 住宅、商业、办公楼等 福星惠誉

金属制品业 金属制品的制造、销售及出口 钢丝、钢丝绳、钢绞线、钢帘线 福星股份

经过多年的运营和发展，公司对未来业务发展的战略定位为“做大房地产业、做强金属制品业”。

其中房地产业继续以武汉为核心区域，进一步提高“城中村改造”和“旧城改造”综合水平和规模，不断巩固和提升区域领先地位；以武汉

“

１＋８

”城市圈为发展重点，扩大辐射的力度和广度，壮大实力，提升品牌影响力。逐步发展成以住宅为主，商业物业为增长极；以“双改”为主，其

它开发模式并重；以稳健经营为主，注重规模增长的综合性房地产开发企业。

金属制品业以创新发展为主线，不断提高内控管理水平，提升企业文化，优化产品结构，以精品拓市场，以诚信立品牌，增强企业核心竞争

力，努力建成国内规模最大、质量最优的金属制品制造基地。

（二）公司的业务收入构成

公司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和金属制品制造，近三年主营业务分行业营业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占比 主营业务收入 占比 主营业务收入 占比

房地产业

５６６

，

９６７．２４ ７６．７２％ ４２５

，

０５６．４４ ６８．８１％ ２８６

，

８２２．２８ ６０．４８％

金属制品业

１６８

，

６６１．１６ ２２．８２％ １９０

，

０８５．６２ ３０．７７％ １８５

，

４０７．１９ ３９．０９％

其他

３

，

４２８．３０ ０．４６％ ２

，

５５４．１８ ０．４１％ ２

，

０４５．７０ ０．４３％

合计

７３９

，

０５６．７０ １００．００％ ６１７

，

６９６．２４ １００．００％ ４７４

，

２７５．１６ １００．００％

注：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起，金属制品业务由福星股份全资子公司福星新材料运营，福星股份本部不再经营金属制品业务。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度， 公司房地产业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逐年增长。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公司房地产业务收入占比分别为

６０．４８％

、

６８．８１％

、

７６．７２％

。

２０１３

年度，房地产业实现结算收入

５６６

，

９６７．２４

万元，实现结算面积

５６．３６

万平方米；金属制品业实现营业收入

１６８

，

６６１．１６

万元。

１

、房地产业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结算收入 占比 结算收入 占比 结算收入 占比

福星惠誉·福星城

２７２

，

８４７．４０ ４８．１２％ ６２

，

９１９．３０ １４．８０％ － －

福星惠誉·国际城

１３１

，

１３６．０６ ２３．１３％ ２１２．６０ ０．０５％ １６

，

６８２．００ ５．８２％

福星惠誉·水岸国际

５１

，

４０４．９２ ９．０７％ １３０

，

４９２．５５ ３０．７０％ １１１

，

６８３．０１ ３８．９４％

福星惠誉·东澜岸

５５

，

４５６．３５ ９．７８％ ６７

，

２３６．６０ １５．８２％ １４

，

２１０．９２ ４．９５％

福星惠誉·青城华府

２２

，

６８２．７５ ４．００％ １１９

，

０４５．３４ ２８．０１％ ７２

，

９２３．９７ ２５．４２％

福星惠誉·恩施福星城

２

，

０７３．１４ ０．３７％ ２９

，

４９０．０３ ６．９４％ １１

，

４４２．５４ ３．９９％

福星惠誉·咸宁福星城

２２７．９６ ０．０４％ ４

，

８９０．７６ １．１５％ １８

，

５９５．７３ ６．４８％

福星惠誉·孝感福星城

６０．５０ ０．０１％ ９

，

１５８．００ ２．１５％ ３０

，

２９１．９２ １０．５６％

福星惠誉·水岸星城

１

，

２１３．１８ ０．２１％ １

，

６０９．１５ ０．３８％ １０

，

９２４．８８ ３．８１％

砖厂村一级开发项目

２９

，

８６２．５５ ５．２７％ － － － －

其他项目

２．４３ ０．００％ ２．１１ ０．００％ ６７．３１ ０．０２％

合计

５６６

，

９６７．２４ １００．００％ ４２５

，

０５６．４４ １００．００％ ２８６

，

８２２．２８ １００．００％

注：结算收入是指在会计上已经确认为当期收入的物业所对应的收入金额，即会计核算所指的当期“房地产销售收入”（合并报表口径）

２０１１

年度针对宏观调控政策，公司及时调整业务策略，持续推进“快建快销”策略，随着“城中村”项目的开发与结算，公司房地产业务有

了明显提升。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商品房实现结算收入分别为

４２５

，

０５６．４４

万元、

５６６

，

９６７．２４

万元，分别同比增加

４８．２０％

、

３３．３９％

，实现

结算面积分别为

５１．７８

万平方米、

５６．３６

万平方米，分别同比增加

５２．９２％

、

８．８５％

。

发行人房地产业务以“城中村改造”与“旧城改造”项目为主，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城中村改造”、“旧城改造”项目储备面积（指

已取得土地证规划可售面积减除已销售结转面积）为

２４６．４０

万平方米，占公司项目储备面积的比例达到

７７．７１％

，为公司未来房地产业务收入

提供了较为稳定的基础。 同时，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出具了《市房管局关于将福星惠誉城中村及旧城改造项目

纳入棚户区改造范围的回函》并明确了对公司“城中村改造”项目的支持。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２

日，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鄂建函［

２０１４

］

６９

号《关于武汉市江岸区红桥村等

４

个棚户区改造项目纳入全省棚户区改造

计划的复函》，同意武汉市《关于将福星惠誉地产有限公司红桥村等

４

个项目纳入全省棚户区改造计划的函》，将由福星惠誉房地产有限公司

实施江岸区红桥

Ａ

包等

４

个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纳入湖北省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棚户区改造计划。

根据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国务院关于加快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意见》（国发［

２０１３

］

２５

号），政府对棚户区改造项目给予较大政策支持力度，

主要有多渠道筹措资金、确保建设用地供应、落实税费减免政策、完善安置补偿政策等方面。 纳入湖北省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棚户区改造规划的项

目，可优先享受上述政策。

２

、金属制品业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销售收入 占比 销售收入 占比 销售收入 占比

子午轮胎钢帘线

１０３

，

９５７．２８ ６１．６４％ １１４

，

１６７．４６ ６０．０６％ ９６

，

０６８．４４ ５１．８１％

钢绞线

２８

，

５７６．８８ １６．９４％ ３３

，

０１１．４４ １７．３７％ ３７

，

７２６．８７ ２０．３５％

钢丝绳

１８

，

４４５．９５ １０．９４％ ２２

，

９９２．２６ １２．１０％ ２８

，

７５０．９８ １５．５１％

钢丝

１７

，

６８１．０６ １０．４８％ １９

，

９１４．４７ １０．４８％ ２２

，

８６０．８９ １２．３３％

合计

１６８

，

６６１．１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０

，

０８５．６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８５

，

４０７．１９ １００．００％

报告期内，金属制品业面对

２０１１

年下半年起的宏观经济不景气、行业复苏乏力以及上下游产业链挤压的不利影响，围绕既定目标，紧抓

外部市场开拓和内部精细化管理，继续保持了稳定的发展势头和行业及区域市场领先的地位。

２０１２

年，公司“年产

３

万吨子午轮胎钢帘线”项目顺利完工并转入固定资产，有效提升了公司子午轮胎钢帘线的生产规模，提高了企业金

属制品业的盈利能力。

２０１３

年，受子午轮胎钢帘线行业产能过剩，产品竞争加剧的影响，公司子午轮胎钢帘线销售均价下滑，在产量同比增长

５．８６％

的情况下，销售额为

１０３

，

９５７．２８

万元，较

２０１２

年度减少了

－１０

，

２１０．１８

万元，同比下降

８．９４％

。

（三）公司房地产业主要项目及土地储备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主要项目及土地储备情况如下：

单位：万平方米

项目名称 宗地位置

占地

面积

规划可

售面积

土地储

备面积

公司

权益

土地用途

福星惠誉·东湖城 洪山区和平村

１５．９７ ６７．１０ ６７．１０ ３０．３０％

住宅、商业

福星惠誉·东澜岸 洪山区青菱乡红霞村

２３．６５ ４７．３０ ２７．３０ １００．００％

住宅、商业

福星惠誉·恩施福星城 恩施市小渡船街道

６．３９ ２０．７２ ７．１３ １００．００％

住宅、商业

福星惠誉·福星城 江汉区贺家墩村

１２．３７ ５７．８７ ２１．１１ １００．００％

住宅、商业

福星惠誉·福星华府

Ａ

包 江汉区姑嫂树村

８．７２ ４０．６３ ４０．６３ １００．００％

住宅、商业

福星惠誉·国际城 洪山区团结村

１５．５１ ５８．９２ ３３．０６ １００．００％

住宅、商业

福星惠誉？ 水岸国际 武昌区三角路村

２０．３２ ８１．５９ ５７．２１ １００．００％

住宅、商业

福星惠誉·咸宁福星城 温泉·长安大道

１６６

号

２５．０６ ７３．３０ ５６．９８ １００．００％

住宅、商业

宇盛宏利项目（暂定名） 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杨富店村

２．６３ ６．５８ ６．５８ ７９．００％

住宅、商业

合计

１３０．６３ ４５４．０１ ３１７．０８ － －

注：

１

、占地面积指土地证证载面积；

２

、规划可售面积指已取得土地证地块政府或政府部门核准的建筑面积；

３

、土地储备面积指规划可售面积减除已销售结转面积。

发行人土地储备面积以已取得土地证地块为准，除此之外，发行人另有已签署《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因宗地未能拆迁完毕

暂时不能申请办理土地证的建筑面积约

３１５．４３

万平方米。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１

、乙方（注：竞得人）于

＊＊＊＊

年

＊＊

月

＊＊

日在武汉市土地交易中心以挂牌方式竞得位于

＊＊＊＊

，编号为

＊＊＊＊

的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成交地块土地面积为

＊＊＊＊

平方米（以实测为准），成交价款总额为

＊＊＊＊

万元（包括本挂牌地块对应的城中村综合改造成本；政

府土地收益，含土地出让金、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和土地登记费）。 上述地块出让已经

＊＊＊＊

号文批准。

２

、本确认书确认的成交地块在项目实施前，乙方必须依法办理该地块用地范围内和周边规划道路上原建（构）筑物拆除、土地使用及建筑

方案报批手续。 该地块内的建（构）筑物的规划、设计应严格执行武汉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规划设计条件。

３

、本地块政府土地收益（含土地出让金、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和土地登记费）为成交价款扣减本挂牌地块对应城中村综合改造成本的余

额部分，乙方应按以下约定向甲方缴纳该地块政府土地收益：

（

１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签订后，竞得人的竞买保证金抵作政府土地收益；

（

２

）自《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签订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竞得人一次性付清剩余的政府土地收益。

４

、待完善相关手续后，乙方按照法律法规规定持相关资料到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向甲方（注：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申请签订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办理土地登记手续。

５

、乙方应于本确认书签订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与原土地使用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补偿合同》，并按该合同约定向原土地使

用人支付土地转让补偿价款。

武汉市“城中村”综合改造项目系由政府主管部门依据武汉市依法颁布的规范性文件而开展的，发行人下属控股企业参与该等项目中的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交易活动，并在竞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后与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

所签订的《成交确认书》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等《合同法》规定的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土地储备拆迁进度如下：

项目

规划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预付拆迁补偿款（含土地

价款）（万元）

拆迁进度

福星惠誉·恩施福星城

２．９９ ２０．８０ ８１．０７％

福星惠誉·水岸国际

３８．６８ ４０

，

５８２．１１ ８５．９８％

福星惠誉·福星华府（

Ａ

包）

１７．３３ － －

福星惠誉·福星华府（

Ｂ

包）

５８．６３ １６０

，

２３３．９４ ６２．７４％

福星惠誉·东湖城

５２．９２ １１４

，

３７０．７６ ９３．７５％

福星惠誉·汉阳华府

２４．１６ ９１

，

７５６．４１ ７２．６７％

贺家墩村

Ｃ

地块项目

８０．００ ７

，

２３３．９６ －

金桥项目（暂定名）

３６．１５ ２５

，

０４６．７８ ７５．８１％

福星惠誉·福园

４．５７ １６

，

０１０．４６ ９３．８４％

合计

３１５．４３ ４５５

，

２５５．２３ ４８．６８％

注：规划建面指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已签《国有土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因宗地未能拆迁完毕暂时不能申请办理土地证的建筑面积。

（四）公司房产销售情况

报告期，公司房产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平方米、万元

项目名称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销售面积 销售金额 销售面积 销售金额 销售面积 销售金额

福星惠誉·恩施福星城

３９６．０７ ２８１．００ ３

，

１００．００ ３

，

０４６．６３ ５３

，

８００．００ ３０

，

７１７．３０

福星惠誉·孝感福星城

－ ６０．５０ １５

，

５００．００ ６

，

６８６．４９ ３８

，

９００．００ １７

，

０６４．７７

福星惠誉·咸宁福星城

－ － ８

，

２００．００ ２

，

９１２．８４ ３５

，

２００．００ １１

，

７５８．９６

福星惠誉·水岸星城

－ １

，

１２０．７０ ２

，

９００．００ １

，

５８６．１５ ９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９４９．８０

福星惠誉·国际城

１２７

，

９５１．１０ １５６

，

６０２．９２ １２１

，

２００．００ １３３

，

２６７．３８ ３２

，

５００．００ ７５

，

３８１．８６

福星惠誉·青城华府

２５

，

１７２．３９ ２４

，

１２４．１３ ７２

，

６００．００ ５７

，

９８２．７３ １１４

，

４００．００ ９６

，

１５５．１６

福星惠誉·水岸国际

１３３

，

１４９．４４ １４３

，

９４９．７３ １７１

，

４００．００ １７５

，

０２５．４２ １２８

，

５００．００ １５３

，

８５４．５３

福星惠誉·福星城

４０

，

４５０．０３ ４０

，

５１７．６５ ２２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

，

４８８．０７ ２４１

，

８００．００ ２１６

，

６２６．９３

福星惠誉·东澜岸

１０８

，

４０４．９２ ７４

，

５６５．９２ １０８

，

４００．００ ６７

，

６６７．３５ ６５

，

９００．００ ５２

，

３０９．０５

福星惠誉·东湖城

１９

，

１６２．９１ １８

，

３４７．０７ － － － －

福星惠誉·福星华府

１０

，

４４６．４２ ２２

，

６８７．６８ － － － －

其他

－ ７３７．１ ７１１２．５ １８

，

５８０．９４ １

，

２００．００ １

，

６８７．６９

合 计

４６５

，

１３３．２８ ４８２

，

９９４．４１ ７３３

，

４１２．５０ ６６８

，

２４４．００ ７２１

，

２００．００ ６６１

，

５０６．０５

注：销售面积是指报告期已经和买受人签订了房产买卖合同的物业建筑面积，包括期房预售面积和现房销售面积；销售金额是指报告期

已经和买受人签订了房产买卖合同的物业合同金额，包括期房预售金额和现房销售金额。

公司房产销售面积包括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附属商铺销售面积，销售金额包括商品房销售金额、附属商铺销售金额及车位长期租赁金额。

第五节 财务会计信息

以下内容主要摘自公司财务报告，投资者如需了解公司的详细财务状况，请参阅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的审计报告，以上

报告已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季度报告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９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投资者欲

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

一、最近三年财务报告审计情况

（一）财务报告审计情况

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京都天华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０１５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 京都天华认为公司财务报表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

流量。

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聘任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而由于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与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合并并更名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因会计师事务所更名，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的审计由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履行。 该次更名不涉及审计机构变更，不属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的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致同审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１０ＺＡ１２５９

号、

致同审字（

２０１４

）第

４２０ＺＡ０３９５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致同所认为公司财务报表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

面公允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如未特别说明， 本节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会计信息摘自经京都天华审计的财务报告，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的财务会计信息均摘自经致同所

审计的财务报告。

（二）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１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星惠誉房地产有限公司主要经营房地产开发业务，同时持有部分投资性房地产。 随着公司多元化发展战略的推进，为

优化资产配置，福星惠誉积极向商业地产领域拓展，将有选择性的加大商业物业持有量，投资性房地产在公司资产中的比例也将逐年增大。

公司投资性房地产项目均位于成熟商业区，该类投资性房地产项目所在区域有活跃的房地产交易市场，可以取得同类或类似的市场价格及

其他相关信息，从而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做出科学合理的估计。

公司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投资性房地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

号———投资性房地产》的规定，有利于增强公司财务信息的真实性，

能够客观地反映公司价值，有助于广大投资者及时全面地了解公司经营和资产情况，更能公允、恰当反映本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２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会计政策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成本模式进行后续计量，在预计可使用年限内按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预计

使用年限为

３０

年、预计净残值率为

３％

，年折旧率

３．２３％

。资产负债表日按投资性房地产的成本与可收回金额孰低计价，可收回金额低于成本

的，按两者的差额计提减值准备，如果已经计提减值准备的投资性房地产的价值又得以恢复，前期已计提的减值准备不得转回。

会计政策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不对其计提折旧或进行摊销，并以资产负债表

日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调整其账面价值，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决议，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起，福星惠

誉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８

号———会计政策、会计政策变更及差错更正》等相关规定，该次会计政策变更已对

２０１０

年及

２０１１

年度可比报

表进行追溯调整。

３

、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关于该次会计政策变更发表的独立意见为：

“采用公允价值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是目前国际通行的计量方法，能够客观、全面地反映公司投资性房地产的真实价值。 公司

目前投资性房地产项目均位于成熟商业区和核心区域，有活跃的房地产交易市场，可以取得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

具有可操作性。 公司采用公允价值计量，能够真实、客观地反映公司资产价值，维护了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董事会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中小

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故同意公司采用公允价值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 ”。

４

、会计师事务所就会计政策变更出具的专项说明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会计政策变更的专项说明》（致同专字（

２０１３

）

第

１１０ＺＡ１１００

号）：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福星股份公司全资子公司福星惠誉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星惠誉公司”）所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项目所在区域有活跃的房地产交

易市场，可以取得同类或类似的市场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从而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做出科学合理的估计。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

号———投资性房地产》的规定，福星惠誉公司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起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投资性房地产。

二、具体的会计处理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福星惠誉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成本模式进行后续计量，在预计可使用年限内按直线法计提

折旧，预计使用年限为

３０

年、预计净残值率为

３％

，年折旧率

３．２３％

。 资产负债表日按投资性房地产的成本与可收回金额孰低计价，可收回金

额低于成本的，按两者差额计提减值准备。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福星惠誉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不对其计提折旧或进行摊销，并

以资产负债表日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调整其账面价值，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三、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起，福星惠誉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第

２８

号———会计政策、会计政策变更及差错更正》等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需在

２０１０

年及

２０１１

年度可比报表中进行追溯调整。

１

、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报告的影响

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投资性房地产后，

２０１１

年将增加当年净利润

５

，

８４３

，

３２６．７１

元，累计增加所有者权益

５

，

９６１

，

３２７．６１

元。

２

、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报告的影响

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投资性房地产后，将增加当期净利润

２

，

４１８

，

３０１．７１

元，累计将增加留存收益

８

，

３７９

，

６２９．３２

元。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

单位：元

受影响的项目 本期 上期

期初净资产

５

，

９６１

，

３２７．６１ １１８

，

０００．９０

其中：留存收益

５

，

９６１

，

３２７．６１ １１８

，

０００．９０

净利润

２

，

４１８

，

３０１．７１ ５

，

８４３

，

３２６．７１

资本公积

２２５

，

２８５

，

３２５．３７ －－

专项储备

－－ －－

期末净资产

２３３

，

６６４

，

９５４．６９ ５

，

９６１

，

３２７．６１

其中：留存收益

８

，

３７９

，

６２９．３２ ５

，

９６１

，

３２７．６１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净利润的影响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本期 上期

投资性房地产

３１１

，

５５３

，

２７２．９５ ７

，

９４８

，

４３６．８１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７７

，

８８８

，

３１８．２６ １

，

９８７

，

１０９．２０

资本公积

２２５

，

２８５

，

３２５．３７ －－

未分配利润

８

，

３７９

，

６２９．３２ ５

，

９６１

，

３２７．６１

管理费用

－６

，

８０６

，

１０２．２８ －６

，

８０６

，

１０２．２８

公允价值变动

－３

，

５８１

，

７００．００ ９８５

，

０００．００

利润总额

３

，

２２４

，

４０２．２８ ７

，

７９１

，

１０２．２８

所得税费用

８０６

，

１００．５７ １

，

９４７

，

７７５．５７

净利润

２

，

４１８

，

３０１．７１ ５

，

８４３

，

３２６．７１

５

、会计政策变更对

２０１３

年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２０１３

年，发行人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模式进行计量。 在采用公允模式计量的会计政策下，发行人当期净利润较采用成本模式计量增

加了

１９

，

２７５

，

３４４．７６

元。

该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累计影响数如下：

单位：元

受影响的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期初净资产

２３３

，

６６４

，

９５４．６９ ５

，

９６１

，

３２７．６１ １１８

，

０００．９０

其中：留存收益

８

，

３７９

，

６２９．３２ ５

，

９６１

，

３２７．６１ １１８

，

０００．９０

净利润

１９

，

２７５

，

３４４．７６ ２

，

４１８

，

３０１．７１ ５

，

８４３

，

３２６．７１

资本公积

４９３

，

０４２

，

３５２．０５ ２２５

，

２８５

，

３２５．３７ －

专项储备

－ － －

期末净资产

５２０

，

６９７

，

３２６．１３ ２３３

，

６６４

，

９５４．６９ ５

，

９６１

，

３２７．６１

其中：留存收益

２７

，

６５４

，

９７４．０８ ８

，

３７９

，

６２９．３２ ５

，

９６１

，

３２７．６１

该次会计政策对

２０１３

年度净利润的具体影响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投资性房地产

６９４

，

２６３

，

１０１．４５ ３１１

，

５５３

，

２７３．１８ ７

，

９４８

，

４３６．８１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１７３

，

５６５

，

７７５．３２ ７７

，

８８８

，

３１８．２６ １

，

９８７

，

１０９．２０

资本公积

４９３

，

０４２

，

３５２．０５ ２２５

，

２８５

，

３２５．３７ －

未分配利润

２７

，

６５４

，

９７４．０８ ８

，

３７９

，

６２９．３２ ５

，

９６１

，

３２７．６１

管理费用注

５

，

４９２

，

３２０．５１ －６

，

８０６

，

１０２．２８ －６

，

８０６

，

１０２．２８

其中：当期折旧费用

－８

，

６２７

，

１２４．８６ －６

，

８０６

，

１０２．２８ －６

，

８０６

，

１０２．２８

当期折旧转销

１４

，

１１９

，

４４５．３７ － －

公允价值变动

３１

，

１９２

，

７８０．１９ －３

，

５８１

，

７００．００ ９８５

，

０００．００

利润总额

２５

，

７００

，

４５９．６８ ３

，

２２４

，

４０２．２８ ７

，

７９１

，

１０２．２８

所得税费用

６

，

４２５

，

１１４．９２ ８０６

，

１００．５７ １

，

９４７

，

７７５．５７

净利润

１９

，

２７５

，

３４４．７６ ２

，

４１８

，

３０１．７１ ５

，

８４３

，

３２６．７１

注：

２０１３

年管理费用影响数为正数，主要系发行人在处置部分投资性房地产时，对于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的累计折旧予以

转销所致。

二、最近三年财务会计资料

本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披露的最近三年财务会计资料数据已根据会计政策变更进行追溯调整，因此披露数据与原始财务报告数据略有

不同。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资产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２

，

４３０

，

１０５

，

１０４．０４ １

，

４７０

，

６１６

，

３９６．７４ １

，

３７７

，

２６１

，

２２５．１３

应收票据

５００

，

８３８

，

６５６．０５ ２１３

，

８９４

，

４８４．７９ ６２

，

１９０

，

４９０．１５

应收账款

５７５

，

６３５

，

０８６．２３ ６０９

，

２５５

，

７６１．８８ ５８５

，

７８１

，

７０４．７２

预付款项

６

，

０４５

，

３８１

，

９８３．８０ ５

，

６４７

，

２６８

，

２８２．６３ ８

，

１２５

，

８２１

，

８２４．９６

其他应收款

１１３

，

０８６

，

５０６．６６ １

，

４０４

，

７４３

，

８４７．８１ ３０１

，

１９４

，

８４６．８３

存货

１３

，

５８１

，

８４８

，

３６５．５５ １２

，

５１０

，

０５９

，

０７２．８４ ８

，

３８８

，

５８３

，

６３６．３６

其他流动资产

４６２

，

１７５

，

７６８．１１ ５８３

，

７７０

，

１３７．３３ ４６５

，

３７９

，

４５５．２７

流动资产合计

２３

，

７０９

，

０７１

，

４７０．４４ ２２

，

４３９

，

６０７

，

９８４．０２ １９

，

３０６

，

２１３

，

１８３．４２

非流动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４７

，

１３２

，

４００．００ ４７

，

１３２

，

４００．００ ４７

，

１３２

，

４００．００

投资性房地产

１

，

１４１

，

９１６

，

５００．００ ６６５

，

９４７

，

７７２．００ １８７

，

２７３

，

３００．００

固定资产

１

，

８２８

，

１１５

，

３６４．８９ ２

，

０３１

，

２２５

，

１５４．００ ２

，

０８４

，

２７１

，

２５６．６６

在建工程

２８４

，

９９８

，

７４６．０７ ２１１

，

２５６

，

０６８．６２ ２２５

，

５７１

，

０３８．４５

无形资产

３８

，

３２３

，

００６．９７ ３１

，

０４３

，

５６２．２９ ３１

，

９１６

，

７７８．９３

商誉

１０

，

５１７

，

９１１．５４ １０

，

５１７

，

９１１．５４ １０

，

５１７

，

９１１．５４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２６

，

６９４

，

８２７．５９ ４２

，

５８２

，

５２１．５５ ２５

，

２７９

，

３３９．４８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２４

，

２１８

，

４９７．７５ １８

，

１５０

，

６１４．０８ －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３

，

４０１

，

９１７

，

２５４．８１ ３

，

０５７

，

８５６

，

００４．０８ ２

，

６１１

，

９６２

，

０２５．０６

资产总计

２７

，

１１０

，

９８８

，

７２５．２５ ２５

，

４９７

，

４６３

，

９８８．１０ ２１

，

９１８

，

１７５

，

２０８．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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